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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计盈利，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0 万元到 2,82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800 万元到 1,0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0

万元到 2,82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00万元到 1,000万

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775.7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8,905.15 万

元。 

（二）每股收益：-0.4646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及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1、2018年因公司对全部子公司失去控制，未对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2019年 11月 5日，公司收购赤峰瑞阳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赤峰瑞阳）100%股权。2019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包括赤峰瑞阳 2019

年 11月 7日-12月 31 日的经营业绩，赤峰瑞阳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经营

正常，且持续盈利。 

2、公司 2018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6,937.66万元，2019年未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准备。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2018 年，公司产生非经常性损益-10,870.63万元，预计 2019年公司因债务

重组损益及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等事项产生非经常性损益约 1,700万元。 

四、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1、公司已将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中毅达）、

新疆中毅达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中毅达）、深圳前海中毅达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毅达)、贵州中毅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贵州中毅达）、福建上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河建筑）五家

子公司股权通过公开挂牌交易方式进行处置，并退出了贵阳观山湖 PPP 项目及

PPP项目公司贵阳中毅达观山湖产业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观建设）

全部股权。通过资产处置公司对以上子公司失去控制权的事项已消除。 

2、2019年 11月，公司收购赤峰瑞阳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主要的

经营主体为赤峰瑞阳。目前赤峰瑞阳正常经营，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通过实施债务重组、积极应对诉讼，解决了公司重大诉讼问题，协

调债权人解除了公司的全部失信被执行人状态，截至目前所有银行账户均已解除

冻结。 

4、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赤峰瑞阳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较好，同时公司关联方

贵阳盛云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收购债权、代偿债务、提供借款、豁免债务等方式，

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目前公司相关重大对外支付事项已消除，公司可供经营活

动支出的货币资金短缺的现象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公司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均已消除。 

（二）关于无法对各子公司之前年度的控制状态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解事项 

公司已将厦门中毅达、新疆中毅达、深圳中毅达、贵州中毅达、上河建筑五

家子公司股权进行处置，并退出了 PPP项目公司中观建设的全部股权，故公司对

于以上子公司之前年度的控制状态和经营状况无法进行了解的事项已消除。 

（三）关于无法评估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事项 

公司已妥善解决了“上海文盛案”、“彼岸大道委托贷款案”、“弋阳小贷

案”、“益安保理案”、“喀什农商行案”、“厦门银行案”等重大诉讼案件，

正在积极应对“虚假陈述系列案件”等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公司因以上重大诉

讼案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事项均已消除，因以上重大诉讼案件造成的所有银

行账户冻结事项均已解决。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重大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公司关于无法评估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的事项已消除。 

（四）关于无法评价因人员缺失而导致内部控制失效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事项 

1、2019年 1月，信达证券－兴业银行－信达兴融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公司陆续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选举、聘任了新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公司组织架构，修订了部分管理制度，

逐步恢复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2、公司收购赤峰瑞阳后，完善了其董事会、监事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

控管理制度。上市公司及赤峰瑞阳的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 

综上所述，公司关于无法评价因人员缺失而导致内部控制失效对财务报表的

影响事项已消除。 

（五）关于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影响事项 

1、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以

下简称“上海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沪证监处罚字[2019]10

号），对沪调查字 2018-1-008号《调查通知书》相关事项的行政处罚进行事先

告知。 

2、因公司前任管理层失联等原因导致公司未按时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公

司收到沪证调查字 2019-1-021号《调查通知书》。经公司现任管理层不懈努力，



公司已于 2019年 6月 28日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该立案调

查事项的解决。 

公司预计以上立案事项不会导致公司 2019 年度的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

见、否定意见以及无法表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 2018年导致公司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因素

均已消除。 

五、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因公司股票已于 2019年 7月 19日暂停上市，如果公司无法同时满足《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2.1条关于恢复上市的九条规定，公司股票

将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事项 

1、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 2019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如果公司同时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2.1 条关于恢

复上市的九条规定，且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将

实现恢复上市。否则，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香港文

汇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22日 

 


